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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复〔2021〕174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河西乡
平易村委会村民活动室建设
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河西乡人民政府：
你乡《关于上报梁河县河西乡平易村委会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河政请〔2021〕57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该《请示》。
二、你乡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程序，组织好此次政府采购招标工作。
三、你乡要严格按照《梁河县河西乡平易村委会村民活动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认真做好梁河县河西乡平易村委会村民活动室建设，确保项目建设如期完成。待项目建设完工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按程序做好对工程项目的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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